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之议案》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进行了认真审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次交易为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及其他投资者组成联合体通过参与产权

交易所公开竞买方式以获取标的公司股份，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的评估机构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

挂牌转让程序经公平竞价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交易公平合理，该项关联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形。 

2、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我们事前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并经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就该事项有关议案回避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3、 对中交疏浚的投资让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能够凭借中交疏浚的品牌和

全球知名度，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的海外布局，落实“一带

一路”倡议，强化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作为全球码头运营商的领先地位。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项关联交易，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杨良宜、吴大卫、周忠惠、张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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